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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810    股票简称：神马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13-012 

 

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转让及收购股权暨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或者“神马股份”）

将持有河南神马氯碱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氯碱发展公司”）99.81%的

股权出售给中国平煤神马能源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平煤神马

集团”），同时收购中国平煤神马集团直接持有平顶山神马工程塑料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工程塑料公司”）的 51.00%股权。交易价格以经具有证券业务资格

评估机构评估并经国资主管部门备案之评估结果作为确定价格依据，最终交易价

格以主管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的批复为准。 

●交易标的产权权属清晰完整，不存在担保、抵押、质押及其他重大权属瑕

疵。 

●中国平煤神马集团系本公司控股股东，因此转让氯碱发展公司的股权及收

购工程塑料公司的股权均构成关联交易。 

●转让氯碱发展公司的股权将解决公司与中国平煤神马集团之间的同业竞

争；收购工程塑料公司股权将逐步完善本公司尼龙化工产业链，有利于进一步增

强本公司的可持续发展能力，符合本公司的发展战略。 

●本次股权转让及股权收购均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

相关文件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股权转让及股权收购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以及主管国有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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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管理机构的批准，存在不确定性。 

一、交易概述 

（一）交易背景 

1、上市公司的氯碱业务与控股股东存在同业竞争 

公司控股子公司氯碱发展公司主要产品为烧碱和 PVC 树脂，所属行业为氯

碱化工行业。控股股东中国平煤神马集团下属开封东大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开封东大”）主要业务为烧碱、盐酸、氯乙酸、氯磺酸的生产及销售，所属行

业也为氯碱化工行业。因此公司经营氯碱业务与公司控股股东中国平煤神马集团

存在同业竞争。 

2、控股股东尼龙产业资产未全部纳入上市公司 

公司是由原中国神马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其第一期工程兴建的尼龙 66 帘子

布生产线独家发起设立，1994 年 1 月 6 日，首次发行的流通股股票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交易。受当时发行额度的限制，进入公司的只是尼龙 66 产业链的一

部分，未能实现尼龙化工产业相关资产的整体上市。 

（二）交易目的 

1、控股股东履行承诺，解决与上市公司同业竞争问题 

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吸收合并原中国神马集团时曾承诺将要解决与神马股份

的同业竞争问题。 

中国平煤神马集团通过受让神马股份持有氯碱发展公司的股权，使上市公司

退出氯碱产业，中国平煤神马集团氯碱业务与上市公司的同业竞争问题将彻底消

除，履行了中国平煤神马集团收购神马股份股权时所做出的承诺。 

2、逐步实现尼龙产业整体上市 

工程塑料公司是国内最大的尼龙 66 树脂生产商，专业从事尼龙 66 树脂及改

性工程塑料产品的生产。通过收购工程塑料公司的股权，中国平煤神马集团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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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部分尼龙产业资产注入上市公司，开始逐步实现中国平煤神马集团所属的尼龙

产业整体上市。 

3、改善公司盈利能力 

由于整体环境影响，公司经营的氯碱业务大幅亏损，通过转让持有氯碱发展

公司的所有股权，公司剥离氯碱业务，盈利状况将会改善。 

（三）关联关系说明 

中国平煤神马集团持有本公司 234,172,100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52.95%，

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转让氯碱发展公司的股权及收购工程塑料公司的股权均构

成了关联交易。 

（四）审议表决程序 

转让氯碱发展公司的股权及收购工程塑料公司的股权经公司董事会中的独

立董事认可并发表独立意见，公司董事会中的非关联董事已审议通过。转让股权

与收购股权事项尚需经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批准并经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的批

准。 

二、交易方介绍 

（一）公司概况 

公司名称：中国平煤神马能源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河南省平顶山市矿工中路 21 号院 

法定代表人：梁铁山 

注册资本：1,893,948.00 万元 

公司成立时间：2008 年 12 月 3 日 

营业执照注册号：410000100052878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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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性质：国有控股 

经营范围：煤炭批发经营，煤炭洗选；帘子布、工业及民用丝、地毯丝、塑

料及橡胶制品、化工产品（不含易燃易爆及化学危险品）、建筑材料、普通机械、

汽车（商用车及九座以上乘用车）；设备租赁、房屋租赁；进出口业务（国家限

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以上范围凡需审批的，未获批准

前不得经营） 

（二）股权结构 

截止本公告出具日，中国平煤神马集团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占注册资本比例（%） 

河南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

员会 
1,216,742.50  64.24 

武汉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225,786.00  11.92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 108,632.00  5.74 

武汉钢铁（集团）公司 107,084.00  5.65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省分行 
72,006.00  3.80 

华能煤业有限公司 53,542.00  2.83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 
53,534.00  2.83 

河南铁路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38,773.50 2.05 

安阳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17,848.00  0.94 

总计 1,893,948.00 100.00 

（三）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中国平煤神马集团资产总额 10,515,961 万元，净

资产 2,801,690 万元；2012 年实现营业收入 11,643,892 万元，利润总额 10,097 万

元。 

三、交易标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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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氯碱发展公司 

1、公司概况 

公司名称： 河南神马氯碱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住    所：平顶山市叶县遵化店镇高阳路 9 号 

法定代表人：陈文杰  

注册资本：80,550 万元 

成立时间：2005 年 9 月 30 日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营业执照注册号：410422100000509 

2、主营业务情况 

聚氯乙烯树脂、工业用氢氧化钠、液氯、工业用盐酸、次氯酸钠生产销售。 

3、股权结构 

截至本公告日，氯碱发展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神马股份 80,400.00 99.81 

2 平顶山神马材料加工有限责任公司 150.00 0.19 

合计 80,550.00 100.00 

 

4、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指标（单位：万元） 

项目 2013 年 3 月 31 日 2012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394,896.24 377,847.83 

负债总额 385,190.89 364,528.69 

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 5,577.66 9,123.95 

所有者权益总额 9,705.34 13,31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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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13 年 1-3 月 2012 年度 

营业收入 188,590.51 673,127.44 

利润总额 -3,118.75 -20,913.11 

净利润 -3,362.45 -21,735.98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3,636.43 -21,168.68 

 

（二）工程塑料公司 

1、公司概况 

公司名称：平顶山神马工程塑料有限责任公司 

住    所：平顶山市建设路东段（棉纺厂西侧） 

法定代表人：杨建中 

注册资本：19,177 万元 

成立时间：1995 年 9 月 6 日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营业执照注册号：410400100000909 

2、主营业务情况 

工程塑料是国内最大的尼龙 66 树脂生产商，专业从事尼龙 66 树脂及改性工

程塑料产品的生产。目前，已具备 15 万吨原生切片及 2.5 万吨的改性产品的年

生产能力。尼龙 66 树脂及改性工程塑料是电子电器、军工、铁路、汽车、纺织、

农业配件等领域的应用材料，具有耐磨、抗震、耐腐蚀的特性，是以塑代木、以

塑代钢、以塑代瓷的典型替代材料。 

受益于自 2009 年 12 月 13 日起 5 年反倾销保护政策的支持，工程塑料不断

加大技术创新和管理优化，提升产品的技术含量和成本优势，在全球中高端产品

竞争中，产品的技术水平与国外竞争企业已处于同一水平，国内市场工程塑料的

产品份额占据主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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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股权结构 

截至本公告日，工程塑料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中国平煤神马集团 9,780.27  51.00 

2 河南神马尼龙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9,396.73  49.00 

合计 19,177.00 100.00 

注：工程塑料公司正在办理尼龙化工增资手续，中国平煤神马集团的持股比例将会降低。 

4、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指标（单位：万元） 

项目 2013 年 3 月 31 日 2012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83,076.36 74,459.39 

负债总额 58,507.2 50,434.29 

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 20,416.89 19,846.98 

所有者权益总额 24,569.16 24,025.10 

项目 2013 年 1-3 月 2012 年度 

营业收入 83,619.98 277,880.08 

利润总额 551.00 -8,937.91 

净利润 544.06 -7,965.46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569.90 -6,988.19 

 

四、交易定价与结算方式 

就出售氯碱发展公司股权与购买工程塑料公司股权本公司拟与中国平煤神

马集团分别签订附带生效条款的《股权转让协议》，其主要内容如下： 

（一）定价原则 

本公司氯碱发展公司 99.81%的股权出售给中国平煤神马集团，以及购买中

国平煤神马集团直接持有工程塑料公司 51.00%的股权。交易价格以经具有证券

业务资格评估机构评估并经河南省国资委备案之评估结果为确定价格依据，最终



 8 

交易价格以主管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的批复为准。 

（二）支付结算方式 

1、出售氯碱发展公司股权 

本公司于出售股权交易履行完相关审批及评估备案程序后 20 个工作日内向

中国平煤神马集团收取股权转让全部价款。 

2、收购工程塑料公司股权 

本公司于收购股权交易履行完相关审批及评估备案程序后 20 个工作日内向

中国平煤神马集团支付股权转让全部价款。 

（三）股权交割日 

1、出售氯碱发展公司股权 

自收到股权转让价款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完成股权转让手续及相应的权利

义务交割。 

2、收购工程塑料公司股权 

自支付股权转让价款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完成股权转让手续及相应的权利

义务交割。 

（四）生效条款 

1、出售氯碱发展公司股权的《股权转让协议》 

1）自协议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之日起成立，在下述

先决条件全部满足之日，转让协议正式生效： 

A、出售股权交易己经按照公司法及有关法律、本公司公司章程及议事规则

之规定经本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B、出售股权交易获得主管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的批准。 

2）转让协议约定的任何一项先决条件未能得到满足，协议自始无效，双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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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原状，双方各自承担因签署及准备履行本协议所支付之费用，且双方互不承

担责任。 

2、收购工程塑料公司股权的《股权转让协议》 

1）自协议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之日起成立，在下述

先决条件全部满足之日，转让协议正式生效： 

A、收购股权交易己经按照公司法及有关法律、本公司公司章程及议事规则

之规定经本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B、收购股权交易获得主管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的批准。 

2）转让协议约定的任何一项先决条件未能得到满足，协议自始无效，双方

恢复原状，双方各自承担因签署及准备履行本协议所支付之费用，且双方互不承

担责任。 

五、本次交易的意义 

（一）解决与控股股东同业竞争问题 

由于公司经营的氯碱业务与控股股东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存在同业竞争问题，

通过本次交易，公司将氯碱资产出售给中国平煤神马集团，交易完成后将不存在

与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同业竞争的问题，履行了中国平煤神马集团承继持有神马股

份股权时所做出的承诺。 

（二）逐步构建完整尼龙产业链 

由于历史原因，本公司经营的尼龙业务仅为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尼龙板块业务

的一部分，通过收购工程塑料公司的股权，中国平煤神马集团的部分尼龙产业将

进入上市公司，本公司将逐步构建完整尼龙产业链。 

（三）改善公司盈利能力 

由于市场环境原因，公司氯碱业务大幅亏损。通过转让持有氯碱发展公司的

所有股权，公司将剥离氯碱业务，公司盈利状况将出现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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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转让氯碱发展公司的股权及收购工程塑料公司的股

权的行为构成关联交易，股权转让交易及收购股权交易符合公司的战略定位，有

利于避免与控股股东未来的同业竞争，交易方式符合市场规则，交易内容客观真

实，审议表决程序合规有效，关联董事就表决进行了回避。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

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切实维护了全体股东利益。因此，我们同意

该项关联交易。 

 

 

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 年 5 月 30 日 

 


